
2023年汪曾祺散文花(优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汪曾祺散文花篇一

近来读书颇多，主要以散文为主，也兼读些小说。因为工作
和家庭各方面的压力渐长，即使小说也只看了些篇幅不长的。
其中汪曾祺先生的《受戒》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受戒》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如同品了一杯淡淡的清茶，口
有余香。总体来说，无论文笔还是故事都写得很美，有点沈
从文小说《边城》的感觉。小说里世界仿佛梦里桃源，只是
里面人并非为了避世，而是本来就生长在那里，俗世中人有
的他们都有，甚至比俗世中人更自由，更快活。

文章采用的是回忆式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
三岁来的。”这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颇为神似。
不知道汪曾祺先生创作此篇时是否受到了这位法国文豪的启
发。如果是，那么此作可以说既有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诗
情画意，又有西方意识流的不拘一格，堪称是一篇中西合璧
的文学佳作。

在《受戒》中，明海的家乡管“出家”叫“当和尚”，感觉
就像我们今天去“当老师”、“当记者”、“当编辑”似的。
只是一种可以赚钱的职业，并没有太多神圣的味道。而且明
海出家是早就计划好了的，因为他家田少，老大、老二、老
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于是在他七岁那年，家里人便
决定让他当和尚。当和尚也是靠他舅舅的关系。文中说



道：“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
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可以按
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
买几亩田也可以。”换做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包吃包住，收
入不菲，工作不累。”这样好的工作，就连明海自己也觉得
在情在理。这是小说的第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受戒”的缘
起。

到了小说的第二部分，女主角登场了，文章写道：“到了一
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
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的女孩子，在剥一
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船里，船就开了。”这个女孩子
就是小说中的女主角，这一段描写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边城》中那只渡船上的老爷爷与翠翠。也许这篇小说起初
就是汪曾祺向其恩师沈从文的敬礼之作吧。

在船上，女孩问明海是要去当和尚吗?明海点头。女孩问明海
当和尚要烧戒疤，怕不怕?明海含糊地摇了摇头。女孩又问，
你叫什么?明海。在家呢?明子。小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
邻居。我家挨着菩提庵。——给你!小英子就把吃剩的半个莲
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这就
是小明子与小英子的第一次邂逅。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女孩
的懵懂爱情就此泛起了涟漪。

汪曾祺后来在关于《受戒》的感言中写道：“因为我的老师
沈从文要编他的小说集，我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读
了他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
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
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
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是
有关系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
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

但是我觉得，《受戒》虽然脱胎于《边城》，但却比《边城》



更贴近现实的生活，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边城》
里的世界几乎完全是如诗如画的，是脱离了现实世界的另外
一个世界，里面无论人物还是景物都是那么唯美。而《受戒》
里的人即使入了佛门，也根本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打纸牌、
吃水烟，吃肉不瞒人，年下还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只是
杀猪时多了一道仪式，要给即将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
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
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
阿弥陀佛!”这是当和尚吗?拿着善男信女的钱，却做着吃喝
玩乐的事。难道是作者在小说中孕育着莫大的讽刺吗?我不敢
想，又不能不想，经历不同则感受不同，也许每个读过这篇
小说的读者心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吧。

小说的第三部分，明子要去“受戒”了，英子问他：“你真
的要去烧戒疤呀?”“真的”“受了戒有啥好处?”“受了戒
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搭。”“什么叫‘挂搭’?”“就是
在庙里住。有斋就吃。”“不把钱?”“不把钱。有法事，还
得先尽外来的”“还要有一份戒牒。”“闹半天，受戒就是
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当和尚也要文凭，有了这文凭，
不仅在本寺，到外面寺庙混饭更容易，明子当然要去搏一搏，
同时也为了完成家里人的期望。

小说的最后，小明子“受戒”归来，小英子划船去接他，这
一段写得极美：他们一人一把桨。小英子在中舱，明子扳艄，
在船尾……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好，
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又划了一气，
看见那一片芦苇荡子了。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
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
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
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
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
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
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
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



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
子，水。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
鸟)，擦着芦穗，扑噜噜飞远了……”

小说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写
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原来这都是作者的一个梦啊，怪不
得写得那么美，只是这梦后来怎样了，明子会为了娶英子，刚
“受了戒”又马上去“破戒”吗?抑或这个结尾还蕴含着更深
远的寓意?作者没有再写下去，对比《边城》的结尾：“这个
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谓有异曲同工
之妙，都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索空间。

汪曾祺散文花篇二

假期中我利用空余时间读了于漪老师的《岁月如歌》，深有
感触。

《岁月如歌》这本书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于漪老师
写的。了于老师无私奉献的教学生涯，她真正做到了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教育，她堪称是人民
教师的典范。读《岁月如歌》，于老师告诉我太多太多为人
师的真谛。

每逢备课，我只是看两遍课文，然后把能够找到的教学参考
书仔细看一遍，苦思冥想一番后，我才理出属于自己的备课
思路，确定本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我备课时很少能带着
“学生意识”，想着学生面对这篇课文的时候，会是怎样的
认知状态和情感态度，作为教师应该怎样帮助学生达到这个
理想目标。

于老师告诉我：身为语文教师，必须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一个老师除了举手投足、衣着服饰等外在或清新、或端庄、
或时尚、或雅致的风格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充实的文化底蕴。



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老师一
定能引领学生在文学的殿堂里徜徉，穿插自如，开合有
度。20__年省优质课一等奖《马》的授课者但小梅老师，年
纪尚轻，但鼓励的眼神、得体的举止，生动的描绘，课堂的
结构都给人春风拂面之感。《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的授课老师方燕平，让听课的老师都为她的课堂品味、丰富
学识、独到理解而深深折服。这些老师授课如此独到，如此
感人，都源于她们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于老师告诉我：用语言粘住学生。

“好什么啊?他讲了一百五十多个‘这个’，其他我什么也没
有听到”，这是一个调皮的男孩子在听完一位著名专家的报
告回答于老师的一句话，这句话让于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了教
学语言的重要性。不注意教学语言，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很大
的影响。于是，于老师从自己教学语言的不足出发，努力克
服了罗嗦、词汇贫乏、语病。教学语言的改善，使得于老师
的语文教学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作为语文老师的我，
教学语言也同样是面临的问题，太过于专业化的术语，肯定
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语文老师的语言要力求精炼，这点我
还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

于老师告诉我：要注重教后反思。

感谢于漪老师，感谢《岁月如歌》，读完此书，让我一清如
水，心无旁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于漪老师，一路笑着走
来，一路书声，一路阳光，她的教育教学生涯正如她说
的“生命和使命同行”。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会以于老师的
名言为教学的准则和范本，不断地认清自我、发展自我、超
越自我，期待和学生共同成长。

读了于漪老师的书后，我所感悟到的不是我用语言所能表达
得完的。我将在实际工作中用心体会，细细品位，以于漪为
坐标，一辈子学做教师!



汪曾祺散文花篇三

读完汪曾祺的《受戒》，我的心竟有一丝颤抖，一些形象化
的激动凸起在我的皮肤上，虽然我知道天气并不冷——那是
内心的震动造成的。

“是有路的地方，我都要走遍。”初见这样的豪言，我感动
了，想到自己仅为刚刚迈出的一小步而沾沾自喜，却空抱着
一腔愿望，便在心里暗暗责备自己的浅薄。我不想将自己封
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我知道自己的天地应该很大，也一定
会很大，但立足于此，我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并不强壮，就算
是心，也没有伟岸到可以俯视天下的地步。那么，我的路在
哪里呢?我的方向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明确的目标，虽然我
渴望流浪的洒脱，但我也明白，自己并不会洒脱地自我放逐。
但是此时，我确是失去方向了。

故事临近结束，我又看到了“走遍没有路的地方”的言语，
我在觉得自己悟性太低的同时，也体味到一丝禅机。走遍有
路的地方固然了不起，但那毕竟是是沿袭别人的老路，并不
是在创造自己，而走没有路的地方，则完全是在走自己的路，
并且用自己的手去打拼、去开创。如果说，走别人的路是在
图纸上加深一道划痕的话，那么，走自己的路便是增加一道
划痕了，勿用赘言，后者才称得上是真正伟大的选择。

鲁迅曾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一直引以为箴言。然而，一直以来，我想到的却只有别人
是怎样开路的，而自己，只是在做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此时，我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然而我惶惑了，一直以
来只会纵向切苹果的我，面对横向放置的苹果束手无策，即
使我知道那里面一定有另一方天地。

《受戒》的故事中，本是仇敌的青年人和头陀共同开辟
了“没有路的路”，即使青年人“很快似乎忘记身边有个头
陀”，“正如头陀忘记身边有一个带剑的年轻人”，但是起码



“丁丁的声音有了和应”。而我，注定只能一个人走，走自
己的路，即使唱歌，也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

但是，谁又不是如此呢?

汪曾祺散文花篇四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读着不累、合卷含味”的作品，尤
其是有“形散而神不散”标志的散文，更应是如此。最近，
我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深感他的散文匠心独具，充满着
淡、雅、趣、情，应是这样好作品的代表。
有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之称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
语言个性突出，看似不经意，实则细经营，往往在娓娓道来
中蕴含着诗情画意。正如湖南评论家凌宇说：“汪曾祺的语
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
”读汪曾祺的散文，淡、雅、趣、情皆突出。淡，就是语言
恬静质朴，读之有一种平静之感，有心静如水之境，而这种
平淡之中却藏大韵味，尤其从他的大多散文开头部分，就可
感知深刻，读如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写道：“赵
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在《观音寺》
一文中写道：“我在观音寺住过一年。观音寺在昆明北郊，
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这好似在与友拉家常，平平淡
淡，清清爽爽，有一种宁静之美，而这种宁静，正是先生对
语言驾驭的娴熟高超与生活体验的细腻感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比大白话还大白话”，读后却又感到
很“雅”，雅在大俗之中。如在《金岳霖先生》一文里，有
这样一段文字：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
《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
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
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
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
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还比如，
在《跑警报》一文中，他引用了两副对联：“人生几何，恋
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汪曾祺先生这种通过



叙述白描，把“雅”藏在“俗”中，“俗”中现大雅，是先
生散文的高明之处。
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感到“不累”的另一个原因是文章饱
含着趣味性，如他一组写饮食、写果实的作品，写的有味儿，
把生僻的名词插上情趣的翅膀，让人增知识、见世面、添口
味，写长沙的臭豆腐还引用了“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
还是好吃。”这句“大白话”，更为文章通篇添趣儿。在
《天山行色》一文里，写吐鲁番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全国
第一，各种品种无不极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鲁番
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为无皮可吐——不但不吐皮，连核也
一同吃下，他们认为葡萄核实好东西。北京绕口令曰：吃葡
萄不吐葡萄皮儿，未免少见多怪。”从文境趣味性这方面相
对比，汪曾祺先生应比同样写饮食闻名的大师周作人先生略
高一筹呢。
文无情难为好文，散文贵在抒情。情在文中，文中含情，是
散文的一种至高境界。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美名的汪曾
祺先生更是“理情”高手。他写家乡江苏高邮、写西南联大
老师、写同学、甚至写饮食都把“情”注其中。他在《多年
父子成兄弟》一文中，饱满情深，写父亲，“父亲是个绝顶
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
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
笙箫管笛，无一不通。”写父母的相亲相爱之情，“母亲去
世后，父亲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
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
单夹皮棉，四时不缺。”笔中有情，“情”现纸上，这
种“情”，不仅是一个作家对亲人、故乡的爱，更展现了作
家对生活的体味和笔法的把握。
汪曾祺先生1997年5月离世，在七十七岁生涯中，以写短篇小
说闻名见长，写散文自己评价“是副业”，但他的散文却有
返璞归真的境界，有静幽致远的雅致，有淡定从容的文华，
在我国文坛上应该是别具一格，闻名遐迩，这与他对创作的
认识、坦诚的态度是一体相通的，他说：“淡泊，是人品，
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
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



读者。”这应是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内置特色。

汪曾祺散文花篇五

汪老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
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在读《汪曾祺散文》之前，汪曾祺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
但仅知道他是个作家。估计是在《读者》《小说选刊》等杂
志上读到过他的文章，至于写了些什么，不是很有印象了。

20xx年寒假，我读完了《汪曾祺》散文，通过他的文字，对
汪老有了一个较全面、较细致的了解。

汪老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一个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
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在艺术上给予汪老启蒙和熏陶
的，是他的“绝顶聪明”的父亲：是画家，会摆弄、改良各
种乐器，会养蟋蟀、金铃子，养花，会给孩子们制作各种精
巧美观的玩具;在学业和为人处事上给予汪老深远影响的，也
是他的兄弟般的父亲：关心学业但不强求，培养爱好但不强
迫，汪老小时候的绘画、书法、作文，均受到父亲的影响和
启发。

作家汪曾祺

汪老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
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
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他帮助
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品读汪老的
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淡泊名利的老者谈话，虽然
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就是对于自己当年被划为“右派”



的经历，他也是如谈别人的事一般，娓娓道来。读着读着，
你会一厢情愿地认为：汪老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我喜
欢他的作品，当然也喜欢他的人了。读着读着，你会看到一
个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的老人，正把他的人生经历一一细数。
喜欢他的一组写人的文章，推荐大家走近汪老笔下的金岳霖、
老舍、赵树理，《地质系同学》《吴大和尚和七拳板半》等
也很值得一读。喜欢听他讲在云南求学时的经历：《泡茶馆》
《跑警报》。喜欢他回忆故乡人事的文章：《花园》《多年
父子成兄弟》《自报家门》。喜欢读他的北京生活、工作：
《国子监》《胡同文化》《午门回忆》。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汪老不仅仅是散文家、更是小说家、剧
作家，著名的京剧《沙家浜》的剧本，他就是主要编者之一。
他的小说作品中赫然有《异禀》，隐约记得这是我多年前读
过的印象比较深的一篇小说。)

戏剧家汪曾祺

汪老年幼时对唱戏就很感兴趣，在云南大学经常参加晚翠园
曲会，和昆曲爱好者们做“同期”。这对他后来在北京京剧
院的编辑工作是很有帮助的。他对北京京剧院的“五大头
牌”——马谭张裘赵的四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各自的艺术特色，
进行了中肯到位且独特的评价，不是一个热爱京剧、观察入
微的人，是写不出如此传神的文字的。读到这样的文字，对
于年幼时曾经搬着小板凳赶村上的草台班，看锡剧、越剧的
我来说，真是过瘾啊!于是我固执地认为，在唱戏方面，汪老
绝对是有一把好嗓子的。

旅行家汪曾祺

汪老出生于江南水乡，大学就读于云南，后又居于北京。由
于工作需要，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新疆的南山塔松、天池
雪水、天山、伊利河、果子沟、葡萄沟，湖南的桃花源、岳
阳楼，山东泰山的云雾、石刻、担山人，云南的各种花



木……一一入文，读来如神游祖国山河，领略各地风俗人情。
尤其推荐阅读《草木春秋》、《昆明的雨》、《湘行二记》。

美食家汪曾祺

谁说汪老这样的文人雅士就应该粗茶淡饭，甚至不食人间烟
火?民以食为天，汪老一路走，一路游，一路吃，一路写，有
名的、无名的，酸甜苦辣咸，甚至臭，皆入口、入文。读来
让我这个吃货垂涎欲滴。推荐阅读《肉食者不鄙》《鱼我所
欲也》《昆明菜》《四方食事》。汪老不仅仅是爱吃、能吃、
会吃，自己也会烹饪美食，闲来喜欢自己买菜做菜，和家人
一起品尝，也喜欢亲自下厨做小菜一二，招待贵宾或老友。
汪老对吃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品味、写文，他是把吃当作
文化来研究的，有《宋朝人的吃喝》《吃食和文学》等为证。
在《故乡的食物》《故乡的野菜》中，汪老介绍了家乡的食
物：炒米、高邮咸蛋、咸菜茨菰汤、螺蛳、蚬子、昂嗤鱼、
鹌鹑、枸杞头、蒌蒿、荠菜、马兰头……这些也都是我熟悉
的江南特有的食物。

关于书画家汪曾祺，就不一一赘述了，网上有很多他的书画
作品。只谈一点，他喜欢杨凝式的《韭花帖》，撰文畅谈这
本名帖的来历，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喜欢汪老和他的文字，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汪老曾就
读于江阴南菁中学。在他的散文中，写到了江阴的河豚鱼，
写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终身难忘的江阴寿山(中山)公园正对
面的一家水果店。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好像是有这么一家。
难道历史如此悠久，在汪老的高中时代就存在了?此文不长，名
《水果店》，特摘录下来：

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水
果多，个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
果香。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美。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
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



永恒的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

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
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
忘。

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汪老的文字真是朴实无华而回味无穷!这就是借物抒情?更确
切地说，是借香抒情?让我仔细回忆自己什么时候吃过的什么
食物，什么时候看过的什么风景，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回味的，
也来试着写一写这样的小短文。

读完了汪老的散文，接下来，我要读读他的小说了。

“把感情放在一粒尘埃上。”我想，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合上
书的心情，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洁白的封面略是一点粗糙，
点点红粉染缀其中一角，几根粗细不一的黑色水墨枝条穿插
其间，轻轻抚摸，仿佛梅香已然。

我们说，散文，有松散的形式汪曾祺散文读后感汪曾祺散文
读后感。那我想，汪先生的散文可谓是真的“直而不野，婉
转附物”，文字质朴平淡，仿佛只是在娓娓道来，道家常，
讲故事。从书画到文学，从文学再到戏曲，更有从美食到花
木果蔬，还有家乡与那所南菁中学。生活的一切，其实不过
为这些微小细腻的事物而构造的。“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
盆。”就像张爱玲的一篇《私语》一般——你听我说，我把
我的故事，一一道来。

在《葡萄月令》里，有一句话特别迷人：“都说梨花像雪，
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
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我未曾见过梨花，也不曾看过苹果花的风采，但读了这一句，



我却犹如嗅到花香，看到了花，她们或许开在低矮的枝头，
展开洁白的花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岑参的这句诗早被我们吟诵了千百遍，而将梨花的瓣子比作
是月亮，一点点弯细玲珑，固然妙意只增不减。那种美感在
不经意间就悄悄坠入我目帘，而汪先生又并未写下太多艳丽
的辞藻都大说一通，这种微妙的感觉实在是让我困惑。

花，是一滴墨，当你蘸上清淡的水，当淡墨悄然融合，情感
溅落宣纸上，才能慢慢渲染弥漫开来。

而在《夏天》中，又好似是花园中百花起舞，各种花朵都不
过轻写一个短句：“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牵
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
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好像
在文字中，花儿们都换上裙装化为豆蔻女子，各自有自己的
性格与宿命，却又各不相争，演绎自然和谐之乐。每一朵花
儿，每一颗露珠都被赋予了生命，在平白轻述的文字跳跃。
是那样的细微，却又那样的缠人。不是豪放，也不是艳丽而
是情感的缱绻将美丽压成一张张纸。抚摸书页，仿佛仍有余
香。

生活赋予我们什么?一顿食物，一场天气，一次旅行?我们总
说，要用心体验生活，要细细观察，多多思考。从不凡归属
平淡，从浩荡终归细节。或许生活不过是一片花瓣一个枕头，
一支笔，一张纸，写下我们的故事，写下我们微弱的感触。

我愿执笔轻描，从细节看生活。

周六，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在家傻待，谁约我”结果本来在
和同学约会的女儿放弃约会，给我回了条我约你”就和女儿
来到东方广场。来到东方书城一个新开的书吧。买了杯饮料
开始了我们的周末约会。当时女儿拿起一本汪曾祺散文《随
遇而安》说：“我喜欢看汪曾祺的散文”，“为甚”?女儿说：
“他有几本是全是写吃的”——汗，又暴露了我的女儿是个



吃货。顺着女儿的推介我就拿汪曾祺散文《随遇而安》看起
来。

看了几页就吸引了我， 他的文字里透着浓浓的“中国味”不
乏味，且蕴含着民主心灵和性灵的美质。 却又淡淡的，时而
把带进了北京的四合院大街小巷;时而把我带回了童年月光下
妈妈在大树底下给我们讲述那些年她做过的“牛鬼蛇神”;时
而又把我带进了舌尖上的中国那大川南北的中国民间美食景
象汪曾祺散文读后感高三作文。看他书令你身在烦嚣的闹市
却犹如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 其实我也挺喜欢这样写作
风格。我自己一直也有像他这样写写自己的生活，写写自己
的感想以及看到一些事的所见所闻。但当我看到同事们在博
客上写的都是专业的，高水平的大作，总觉得自己的文章不
适合登大雅之堂。所以一直不敢在这大雅之堂丢人，但为了
——你懂的。

表面上看这书其实是一本茶余饭后的消遣书籍，但慢慢品味
却也从中得到人生的感悟。书中我感受到了 他从容，他淡然，
他身处逆境却不以为苦，他达观潇洒，随遇而安! 其中我最
喜欢他的这一段：

“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
“。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
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
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
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
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
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
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
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
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
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
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



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
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
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

所以说 做人一门学问， 做事更是一门学问。很多人之所以
一辈子都碌碌无为，那是因为他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该
怎样去做人做事。 看了这本书似乎令我有所感悟。

放下书，天已黑了，找吃的，谢谢女儿给了我一个充实的周
末!

汪曾祺散文花篇六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是陆放翁的诗，与他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
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
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就如汪曾祺先生的散文。

汪老是喜爱这首诗的，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情，这种心情
是具有生活气息的，他想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带着心情的
生活。

他对生活的感觉，似乎略有逃学孩子的清闲，世界也就这么
大：嘴里叼着的微甜的草根、为捉“都溜”沾惹一身的臭芝
麻、苗族女孩子娇嗔柔和的“卖杨梅——”声、在窗台上悄悄
“吸着水”的绣球花，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



他真实地、切身地享受这种艺术。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
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
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
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
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
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
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一小盘带着雨
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
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
人心的方式诠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平平淡
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大
多数人为摆脱平庸而奋斗，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经历暴风雨
也见过彩虹后，往往不再好高骛远，而是理解平淡、用这种
平淡的心境热爱着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实从他的文章里得以体现的闲适之美正是他经历人事浮沉
后所潜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
是那种能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可惜
现在人们大多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关注这些看似琐碎的美，他
们大多脚步匆匆，厚重的镜片竟把人们的心与社会、与自然
隔离，太多的金属制品竟把人们的心层层包裹，作者在极力
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
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
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花
瓣里。真美。真美。”


